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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彈性運用臨時暨事務人力，提昇人員工作品

質及服務績效，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則等相關法規，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臨時暨事務人

員進用及管理考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係指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因應臨時或事務工作需要

所進用之編制外臨時人員及事務人員。 

前項所謂臨時人員係指本要點施行前，因應各單位需要簽奉核准另行簽訂契約書

之臨時工作人員；所謂事務人員係指因應各單位需要，依據本要點所進用執行本

校事務性、技術性、清潔維護工作之事務工作人員。 

三、各單位因應原技工工友出缺，應先就現有人力及工作進行分析，確實無法替代或

外包之事務工作，始得申請新增臨時人員及事務人員，並應於擬進用前經人力評

估小組審議，送校長核定後，始得辦理甄選及進用。。 

本校進用臨時人員及事務人員，應簽准依程序辦理公開甄選；各級單位主管對其

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不得在其主管單位中進用。但在該主管接任以

前進用者，再予續約時仍應受前述迴避任用之限制；進用後，有應迴避情事而未迴

避者，應終止契約。 

四、各單位新進臨時人員及事務人員，應先予試用 3 個月，試用期滿考核通過者，依

規定僱用；試用考核不通過者，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及勞工退休金條

例等相關規定停止僱用，酬金發至停止試用日為止。 

五、臨時人員及事務人員之進用，應訂定契約，契約期限，以 1 年為原則，經考核合

格者得予續約。新進人員經試用考核通過者，始得正式僱用，並續約至年終。 

前項契約書另訂之。 
六、本校如因經費刪減、業務緊縮或其他重大事由，須裁併多餘人力時，得提前終止

契約。 

 人員於在職期間，有終止契約情事者，依勞動基準法及契約書相關規定辦理。     

七、進用臨時人員及事務人員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支付，臨時人員所

需經費並由各用人單位依規定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事務人員所需經費由總務處

事務組依規定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各單位新進臨時人員及事務人員，依核准之

最低薪級起薪，按月給付。事務人員之薪酬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事務

人員薪酬支給表」及該表說明事項規定辦理。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



覈實計發；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酬金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另臨時

人員之薪酬由用人單位以專簽方式辦理。 

     前項薪酬支給表如附表。 

八、臨時人員之休息、請假及休假，與事務人員之工作時間、休息、請假及休假，均

比照本校約用工作人員差勤相關規定辦理。惟臨時人員工作時間依契約書另訂之。 

如遇工作性質需要或情形特殊，得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規另訂於契約書中。 

九、臨時人員及事務人員之考核及相關權益事項，由「臨時暨事務人員考核小組」評

審。 

    前項考核小組成員共 7 人，召集人為副校長，當然委員為總務長、事務組組長，

其餘委員由校長圈選之。 

十、臨時人員及事務人員之考核，分為試用考核、另予考核、年終考核，規定如下： 

(一)試用考核：新進人員，應先予試用 3 個月，試用期滿前經用人單位主管依「臨

時暨人員試用考核表」（如附表 1）進行考核，考核結果由各單位密送總務

處事務組彙整後，簽陳校長核定。 

(二)另予考核：任職未滿 1年者，年終辦理另予考核。 

(三)年終考核：臨時暨事務人員僱用至年終滿 1 年者，應辦理其當年 1 月至 12

月連續任職期間之年終考核，於每年 12月由本校依下列程序辦理年終考核。 

1.初評:由單位主管依「臨時暨事務人員年終（另予）考核表」（如附表 2）所

列項目進行初評。 

2.複評:由臨時暨事務人員考核小組就各單位主管初核結果進行複評，必要時

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3.核定:經考核小組複評後，簽陳校長核定。 

十一、事務人員考核結果，規定如下： 

  （一）試用考核：成績合格者，予以正式簽約僱用，其僱用期限追溯自試用日起；

成績不合格者，不予僱用。 

  （二）另予考核：考核等第及獎懲按年終考核規定辦理，惟不計入當年度受考人數

總額及考列等第人數比例，且不予晉薪及不予核發績效獎金。 

 (三)年終考核：當年年終考核結果為次年續僱或不續僱之依據；年終考核之等第及

獎懲規定如下： 

1.優等：90 分以上（表現傑出，優於單位需求），續僱 1年、晉薪晉級並核發獎

金 5,000 元；年終考核考列優等人員以 1 人為限。 

2.甲等：80分至 89 分（表現甚佳，符合單位需求），續僱 1 年、晉薪晉級。 

3.乙等：70分至 79 分（表現尚可，但應加強改善），續僱 1 年；連續 2年考列

乙等者，應不予續僱。 

4.丙等：未達 70分（表現不符單位需求），不予續僱。 

事務人員年終考核考列甲等(含優等)之人數比例，以受考人數百分之七十五

為限。 

十二、臨時人員考核結果，規定如下： 

（一）試用考核：成績合格者，予以正式簽約僱用，其僱用期限追溯自試用日起；

成績不合格者，不予僱用。 



（二）另予考核：考核等第及獎懲按年終考核規定辦理，惟不計入當年度受考人數總

額及考列等第人數比例，且不予晉薪及不予核發績效獎金。 

 (三)年終考核：當年年終考核結果為次年續僱或不續僱之依據；年終考核之等第及

獎懲規定如下： 

1.優等：90分以上（表現傑出，優於單位需求），續僱 1 年並核發獎金 5,000

元；年終考核考列優等人員以 1人為限。 

2.甲等：80分至 89 分（表現甚佳，符合單位需求），續僱 1 年。 

3.乙等：70分至 79 分（表現尚可，但應加強改善），續僱 1 年；連續 2年考列

乙等者，應不予續僱。 

4.丙等：未達 70分（表現不符單位需求），不予續僱。 

臨時人員年終考核考列甲等(含優等)之人數比例，以受考人數百分之七十五

為限。 

十三、考核項目: 臨時人員及事務人員之考核，應由用人單位主管就受考人於受考期

間內，就服務態度、實際經驗、工作績效、團隊精神及品德操守等項目分項評分

之。 

十四、臨時人員及事務人員之各類考核完成期限及執行時間，規定如下： 

（一）試用考核：於試用期滿 1週前完成，考核結果應以書面通知受考人。 

（二）年終考核及另予考核：於每年 12 月底完成，考核結果皆應以書面通知受考

人，並自次年 1 月 1 日起執行。 

各類考核作業於考核結果核定前，各單位主管及經辦人員應確實遵守保密原則。 

十五、臨時人員及事務人員於僱用期間，除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外，自97

年1月1日以後，得依勞基法及相關規定辦理退休、資遣及職業災害補償。人員於

本校連續服務年資均可併計辦理退休、資遣及職業災害補償。 

十六、人員於契約屆滿前，如因特別事故須辭職時，應依勞基法及契約書規定之期限前提

出申請，經單位主管及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於離職時應將財物清點交接無誤，如

有短少、毀損情形，應負相關法律賠償責任。中途離職或僱用期滿時，應辦妥離職

及移交手續，始發給離職證明書。 

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事務人員薪酬支給表 

113年3月18日112學年度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職責程度 
在一般或直接監督下，執行本校事務性、

技術性、清潔維護工作 

所具知能條件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者  

等級薪酬 

（薪資） 

第十級  30,300 
第九級  29,845 
第八級  29,405 
第七級  28,960 
第六級  28,510 
第五級  28,065 
第四級  27,735 
第三級  依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支給 
第二級  依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支給 
第一級  依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支給 

 

說明事項：  

一、本表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臨時暨事務人員進用及管理考核要點」訂定，自民國103年8

月27日起適用。各單位進用事務人員依第一級薪酬起薪，服務至每年12月31日止滿1年者，

依年終考核結果列甲等以上者，予以晉薪1級至該職位最高薪級止，服務未滿1年或年終考

核列乙等者，不予晉級。 

二、進用事務人員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支付。 

三、若各等級薪資已低於基本工資者，則該等級以基本工資支給。 

四、事務人員取得職業駕駛執照並專責兼任公務車駕駛者，每月增給專業津貼3,000元。 

五、事務人員兼任勤務班班長者，每月增給辛勞津貼1,000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臨時人員薪酬支給彙整表 

 

職務名稱 每月核給工作薪資（元） 服務地點 

宿舍管理員 依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支給 
學務處學生宿舍 

(2 人) 

停車收費員 
每月按日工作時數支給工資，每小時

工時依勞動部公告之基本時薪為計算

標準。 

篤行樓地下室停車收費亭 
(3 人) 

 

說明事項：  

一、臨時人員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支付。 

二、臨時人員之差勤、考核，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臨時暨事務人員進用及管理考核要點」，

及本校其他相關辦法規定。 

 


